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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6 年 10 月（2008 年 12 月改制），

位于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原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改制后

成为一汽集团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汽集团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和环保项目

治理基地。

公司占地面积 38.8 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7.2 万平方米。长春一汽综合

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废液处理站于 2004 年建成，2012 年和 2017 年分别对其进行

规模改造，目前现有年处理工业废水 8.2 万 m
3
/a 的处理能力，包括危险废物 2.2

万 m
3
/a（其中废酸 0.1 万 m

3
/a、废碱 0.1 万 m

3
/a、废乳化液 1.5 万 m

3
/a、脱脂废

液 0.5 万 m
3
/a）和一般工业废水 6万 m

3
/a（其中电泳废液 5万 m

3
/a、喷漆废液 1

万 m
3
/a）。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已具有废酸、废碱、废乳化液及废磷

化液的收集、贮存及处置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为贯彻实施《吉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吉政发[2016]40 号）和《长春

市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长府发[2017]4 号）文件精神，落实

目标责任，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全市完成土壤污染防治年度工作任务，吉林省生

态环境厅（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8 年 9 月印发了《吉林省土壤环境重点

监管企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暂行）》，规范和指导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土壤环境

自行监测。

与此同时，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解本身生产过程中是否会对

土壤造成污染拟展开土壤的监测活动，因此在进行计划工作的同时满足了文件的

要求。

2．编制目的

在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运行过程中，正常或非正常生产情况下可

能对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可能造成场地土壤污染，导致该区域内或周边人群在

未来的土地利用方式下承受不可接受的人体健康风险。因此，开展土壤检测的目

的在于通过对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厂内及厂界外土壤、地下水污染状

况调查与检测，初步识别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对土壤造成污染。

3．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法规、技术导则和规范原则

（2）基于特定生产场地的布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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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性原则

（4）安全性原则

（5）经济性原则

4．编制依据

4.1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

（4）《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16 年 5 月 28 日）；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 号）；

（7）《吉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吉政发〔2016〕40 号）；

（8）《吉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1 年 1 月 12 日）；

（9）《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与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010 年）；

（10）《长春市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长府发[2017]4 号）；

（11）《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

测技术指南(暂行)>的通知》（吉环农字[2018]28 号）。

4.2 相关导则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3）《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4）《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5．企业基本信息调查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一汽集团各工厂产生

的废酸、废乳化液、废碱、脱脂废液、电泳废液、喷漆废水以及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处理站位于厂区东南侧。废液处理站中 3条处理线位于车间南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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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东根据处理流程依次布置，废液储罐与储槽布置在车间北侧，与南侧处理线

装置根据相关性布置，车间东侧为控制室、值班室及更衣室等。

可能产生土壤污染的区域有废液处理车间、污水处理站、污泥库等。

6．监测方案

根据《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暂行)>的通知》（吉环农字[2018]28 号）要求，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根据委托方要求，拟按以下方案对土壤和地下水进

行采样及检测。

（1）土壤

1）监测点位

本次土壤布设 4个监测点位，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描述 采样深度

1 1#厂外对照点 背景值
0-20cm

50-100cm

2 2#再生水车间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3 3#污水处理站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4 4#废液处理车间监测点 了解重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0-20cm

50-100cm

2）监测项目

pH、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总铬、锌、锰、钴、硒、钒、锑、

铍。

A1 类：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 类：锰、钴、硒、钒、锑、铍；

D1 类：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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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方法

表 2 土壤项目方法来源、仪器及检出限一览表

类别 项目 方法来源 主要仪器及型号 检出限

土壤

汞

HJ 680-2013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

计 AFS-9700A

0.002mg/kg

砷 0.01mg/kg

硒 0.01mg/kg

锑 0.01mg/kg

镉
GB/T 17141-199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AA-6880

0.01mg/kg

铅 0.1mg/kg

六价铬 HJ 1082-2019 2mg/kg

铜

HJ 491-2019

1mg/kg

锌 1mg/kg

铬 4mg/kg

镍 3mg/kg

铍 《全国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土壤样品分

析测试方法技术规

定》

0.003mg/kg

钒 0.03mg/kg

钴 0.007mg/kg

锰 HJ 766-2015 1.8mg/kg

pH HJ 962-2018 pH 计 FE20 -

（2）地下水

1）监测点位

本次地下水布设 2个监测点位，具体情况详见表 3。

表 3 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序号 监测点位 布设目的

1 1#上游背景监测井 了解项目上游地下水环境质量背景值

2 2#厂区监测井 了解项目地下水环境质量情况

2）监测项目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酚、氨氮、

总大肠菌群、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汞、砷、硒、镉、六价铬、铅、总铬、镍、

钴、钒、锑、铊、铍、钼。

A1 类：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 类：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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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方法

表 4 地下水项目方法来源、仪器及检出限一览表

类型 项目 方法来源 主要仪器及型号 检出限

地下水

pH

GB/T

5750.4-2006

便携式多参数测试仪

HQ30d
-

总硬度 酸式滴定法 1.0mg/L

溶解性总固

体
电子天平 ME204 1mg/L

硝酸盐氮
HJ 84-2016 离子色谱仪 ICS-600

0.004mg/L

氯化物 0.007mg/L

亚硝酸盐氮
GB/T

5750.5-200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5
0.001mg/L

氨氮 HJ 535-2009 0.025mg/L

汞

GB/T

5750.6-2006

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AFS-9700A

0.1µg/L

砷 1.0µg/L

锑 0.5µg/L

硒 0.4µg/L

铬（六价）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5

0.004mg/L

铝 0.008mg/L

铅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880

0.0025mg/L

镉 0.0005mg/L

铁 0.01mg/L

锰 0.008mg/L

铜 0.2mg/L

锌 0.05mg/L

铍

HJ 700-2014 ICP-MS 7800

0.04µg/L

铬 0.06µg/L

镍 0.03µg/L

钴 0.06µg/L

钼 0.08µg/L

钒 0.02µg/L

铊 0.11µg/L

挥发酚 HJ 503-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5 0.0003mg/L

总大肠菌群
GB/T

5750.12-2006
生化培养箱 SPX-250B-Z -

7．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及分析测试

（1）土壤样品

1)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的采集为了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减低监测费用，除有机物外采取采

集混合样的方案。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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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过程不被二次污染。表层土壤的采集一般采用挖掘方式进行。深层土壤的采集

以钻孔取样为主，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

2)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样品需流转的，在样品装运前必须逐件登记，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

保存核对记录。

实验室样品接收人员应确认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收样

实验室应清点核实样品数量，并在样品运送单上签字确认。

（2）地下水样品

1）地下水采集

地下水水质监测通常采集瞬时水样。如需监测水位，应在采样前进行，从井

中采集水样必须在充分抽吸后进行，抽吸水量不得少于井内水体积的 2倍。

各监测因子采样要求参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进行。

2）地下水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样品装箱前应与采样记录逐件核对，并对样品采取隔离防震措施，气温偏高

或偏低时应采取保温措施。

实验室样品接收人员应确认样品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收样

实验室应清点核实样品数量，并在样品运送单上签字确认。

（3）分析测试

监测样品应由取得计量认证（CMA）资质，具备土壤和地下水分析测试能力

的实验室分析测试。检测实验室应在实验室环境、人员、仪器设备和检测能力方

面进行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以保证检测数据结果的准确可靠。

8.监测频次

每年监测一次。

9.公开时限

监测结果（以监测报告形式）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开。

2020 年 9 月 27 日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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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

图例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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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采样点位示意图

图 例

土壤采样点位

地下水采样点位


